
身
也
隨
儷
路
工
之
褔
制
與
就
難
聞
題

王

世
軍
\
干
別
告
一
口

由
於
身
心
障
礙
者
面
臨
最
大
的
問
題
之
一

就
是
就
業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真
正
需
要
的
是
一
種
自

力
更
生
的
尊
嚴
，
因
而
探
討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福
利

權
益
，
應
注
意
其
就
業
問
題
，
故
本
文
同
時
探
討
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的
福
利
與
就
業
問
題
。

身
心
障
礙
者
可
說
是
社
會
上
最
弱
勢
的
一

群
，
在
經
濟
不
景
氣
與
失
業
浪
潮
的
衝
擊
下
，
身

心
障
礙
者
的
處
境
更
令
人
擔
憂
。
工
作
權
乃
憲
法

保
障
之
基
本
人
權
，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」
明
文

規
定
機
關
、
學
校
及
事
業
機
構
需
定
額
雇
用
身
心

障
礙
者
，
使
他
們
能
獨
立
自
主
的
生
活
，
然
而
各

機
關
進
用
身
心
障
礙
者
實
際
人
數
則
明
顯
偏
低
。

方

過
去
的
研
究
對
身
心
障
礙
者
為
何
勞
工
福

利
與
勞
動
條
件
較
差
，
為
何
面
臨
較
多
的
就
業
困

擾
與
較
差
的
工
作
環
境
，
尚
缺
乏
定
論
，
本
研
究

設
法
補
充
，
並
提
出
一
些
解
釋
與
建
議
。
過
去
地

位
取
得
的
研
究
對
福
利
的
取
得
較
少
探
討
，
其
實

地
位
取
得
理
論
有
助
解
釋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之
福
利

與
就
業
問
題
。

貳
\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就
業
與

職
災
致
殘
問
題
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勞
工
福
利
、
工
作
環
境
與
條

件
都
較
差
，
面
臨
不
少
就
業
困
擾
。
過
去
的
研
究

顯
示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就
業
的
主
要
困
擾
以
工
作
無

保
障
占
最
高
比
率
，
其
餘
包
括
缺
乏
專
門
技
術
、

上
下
班
交
通
問
題
、
工
作
條
件
之
差
別
待
遇
、
同

事
的
異
樣
眼
光
、
工
作
場
所
欠
缺
無
障
礙
設
施
等

(
廖
俊
松
，
一
九
九
七
;
行
政
院
內
政
部
，
二

O
O
­

o
a
)
。
黃
曼
聰
、
張
或
、
李
文
淑
等
(
一
九
九
五

)
8

之
研
究
發
現
.. 

找
不
到
合
適
的
工
作
機
會
、
無
法

2

勝
任
工
作
、
已
成
殘
廢
、
擔
心
求
職
被
拒
和
無
法
一

克
服
環
境
上
的
障
礙
，
為
職
災
致
殘
者
的
就
業
困

擾
主
因
。
林
千
惠
與
徐
享
良
三
九
九
六
)
針
對
身

心
障
礙
者
個
人
、
求
職
及
教
育
三
方
面
探
討
其
就

業
困
難
的
原
因
，
結
果
顯
示
:
就
個
人
方
面
，
對

工
作
能
力
缺
乏
信
心
及
身
體
狀
況
欠
佳
為
就
業
困

難
的
主
要
原
因
。
就
求
職
方
面
，
缺
乏
提
供
就
業

服
務
是
最
主
要
的
因
素
。
就
教
育
而
昔
日
，
缺
乏
就

業
輔
導
及
學
歷
低
為
主
要
原
因
。

依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第
三
條
「
個
人
因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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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或
心
理
因
素
致
其
參
與
社
會
及
從
事
生
產
活
動

功
能
受
到
限
制
或
無
法
發
揮
，
經
鑑
定
符
合
中
央

衛
生
主
管
機
關
所
定
等
級
之
障
礙
並
領
有
身
心
障

礙
手
冊
者
為
範
圍
」
。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將
身
心

障
礙
者
依
障
礙
別
分
類
，
而
每
一
大
類
的
定
義
主

要
可
依
據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公
佈
實
施
的
「
身
心
障

礙
等
級
斗
作
為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障
礙
程
度
的
鑑
定

標
準
。
身
心
障
礙
可
大
致
分
為
視
覺
障
礙
者
、
聽

覺
障
礙
者
、
平
衡
機
能
障
礙
者
、
聲
音
機
能
或
語

言
機
能
障
礙
者
、
肢
體
障
礙
者
、
智
能
障
礙
者
、

重
要
器
宮
失
去
功
能
、
顏
面
損
傷
者
、
植
物
人
、

癡
呆
症
、
自
閉
症
者
、
慢
性
精
神
病
患
者
、
多
重

障
礙
者
等
。

部
分
視
覺
障
礙
者
雖
看
不
清
事
物
，
但
可
藉

著
訓
練
，
使
其
在
工
作
方
面
有
所
表
現
。
視
障
者

在
身
心
障
礙
者
中
尤
為
弱
勢
，
一
般
公
司
即
使
雇

用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，
也
極
少
雇
用
視
障
者
，
甚
至

本
研
究
走
訪
數
家
專
門
聘
用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庇
護

工
場
，
都
未
雇
請
視
障
人
士

。

視
障
人
士
的
就
業

問
題
實
令
人
憂
慮
。
傳
統
視
障
者
的
工
作
大
多
集

中
在
按
摩
業
，
因
為
重
複
性
動
作
、
姿
勢
的
不
正

確
、
及
過
度
施
力
造
成
手
部
、
肩
部
、
背
部
之
疼

痛
，
不
但
辛
勞
叉
缺
乏
發
展
性
。
其
實
視
障
者
主

要
是
視
力
的
問
題
，
除
非
是
先
天
性
全
富
，
其
他

功
能
(
例
如
交
談
與
肢
體
)
通
常
都
是
正
常
的
，
而

且
比
一
般
人
更
有
耐
性
，
可
以
勝
任
比
按
摩
更
有

發
展
性
的
工
作
。
本
研
究
訪
談
發
現
，
目
前
市
場

上
已
出
現
市
調
公
司
雇
用
視
障
人
士
搶
任
電
話
訪

談
、
民
意
調
查
、
市
場
調
查
、
電
話
行
銷
等
工
作
，

可
說
是
有
前
臆
性
的
作
法
，
頗
受
視
障
人
士
之
期

待
。
肢
體
障
礙
者
是
日
常
生
活
中
最
常
遇
見
的
。

肢
體
障
礙
者
由
於
行
動
不
便
，
使
活
動
的
範
閻
受

限
，
如
能
營
造
一
個
無
障
礙
環
境
，
將
有
助
於
肢

體
障
礙
者
的
工
作
表
現
。
顏
面
損
傷
者
易
受
到
周

遭
人
的
異
樣
眼
光
，
而
造
成
其
自
卑
自
憐
、
消
極

退
縮
或
憤
世
嫉
俗
等
負
面
情
緒
。
但
是
顏
面
損
傷

者
如
能
得
到
社
會
的
接
納
，
則
其
工
作
表
現
並
不

會
比
一
般
人
差
。
至
於
其
他
輕
度
與
中
度
的
身
心

障
礙
者
，
往
往
仍
可
能
透
過
訓
練
與
器
具
輔
助
，

來
改
善
其
工
作
潛
能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職
災
致
殘
問
題
也
值
得
重
視
，

依
照
國
際
勞
工
組
織
於
一
九
四
四
年
第
二
十
六
屆

大
會
通
過
之
「
收
入
保
障
建
議
書
」
的
定
義
，
職

業
災
害
乃
指
由
於
職
業
所
導
致
之
外
傷
或
疾
病
，

並
非
出
於
本
身
之
故
意
或
失
檢
，
因
而
使
之
暫
時

或
永
久
殘
廢
，
甚
至
於
造
成
罹
難
死
亡
。
根
據
現

行
法
規
「
勞
工
安
全
衛
生
法
」
第
二
條
第
四
款
的

定
義
﹒
﹒
「
本
法
所
稱
職
業
災
害
，
為
勞
工
就
業
場
所

之
建
築
物
、
設
備
、
原
料
、
材
料
、
化
學
物
品
、

氣
體
、
蒸
汽
、
粉
塵
等
或
作
業
活
動
及
其
他
職
業

上
原
因
所
引
起
之
勞
工
疾
病
、
傷
害
、
殘
廢
或
死

亡
。
」
勞
工
可
能
遭
受
的
職
業
災
害
，
按
照
其
嚴

重
程
度
，
可
分
為
工
作
罹
難
、
職
災
殘
廢
、
其
他

職
業
傷
害
三
類
。

臺
閩
地
區
身
心
障
礙
人
口
致
障
成
因
，
似
以

疾
病
致
障
者
四
八
%
為
最
高
，
先
天
性
致
障
以
一

六
﹒
二
%
居
次
，
而
意
外
事
故
、
交
通
事
故
及
職

業
災
害
合
計
也
占
致
障
成
因
的
一
五
﹒
八
%
。
雖

然
其
比
率
不
算
最
高
，
但
是
一
場
職
業
災
害
的
發

生
往
往
導
致
勞
工
身
心
嚴
重
受
創
，
輕
者
還
可
繼

續
工
作
，
嚴
重
者
可
能
因
而
退
出
勞
動
市
場
。
依

據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(
二
O
O
-
a
)
統
計
報
告

指
出
一
九
九
六
年
起
，
平
均
每
年
約
有
四
五

0
0

人
次
因
職
業
災
害
而
申
請
職
業
災
書
保
險
給
付
，

如
以
月
為
單
位
，
每
月
也
將
近
有
三
七
五
人
次
因

職
業
災
害
而
申
請
職
災
保
險
給
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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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，
我
國
對
於
職
業
災
害
的
監

控
系
統
不
足
，
由
於
過
去
一
般
的
統
計
資
料
，
通

常
只
侷
限
在
己
向
勞
保
局
申
請
殘
障
給
付
的
人
，

不
少
未
加
入
勞
保
的
非
正
式
部
門
勞
工
(
如
小
外

包
工
人
、
代
工
工
人
)
，
並
未
列
入
統
計
，
而
這
些
一

勞
工
所
從
事
的
工
作
叉
常
是
危
險
性
最
高
的
工

作
。
未
向
勞
保
局
申
請
殘
障
給
付
的
人
也
可
能
被

忽
略
，
因
此
實
際
發
生
職
業
災
害
的
人
數
，
恐
怕

遠
超
過
政
府
統
計
的
數
字
。
因
此
過
去
政
府
的
相

關
統
計
資
料
，
可
能
低
估
了
職
業
災
害
之
數
量
與

發
生
率
(
常
建
園
，
一
九
九
五
)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常

列
為
國
人
十
大
死
困
的
「
意
外
事
故
及
不
良
影

響
」
，
其
中
有
相
當
部
分
皆
與
職
業
傷
害
有
關
。
職

業
災
害
的
受
難
勞
工
多
是
青
壯
年
的
男
性
勞
工
，

他
們
多
是
家
庭
生
計
的
主
要
支
柱
，
如
發
生
職
災

致
殘
，
不
但
會
使
其
家
庭
生
計
出
現
危
機
，
連
帶

的
社
會
成
本
更
是
不
容
忽
視
。

參
\
對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福
利
與

就
業
問
題
之
解
釋

以
往
國
內
地
位
取
得
的
研
究
很
多
，
但
對
福

題於利
解的

釋取
身得
IL，、架?ι
暗少

按 1:
β"" 1;川:n 
工
其

之三百寶
怕地
利的
血品

勞得
動理
條論

件有
問助

勞
工
福
利
可
依
提
供
主
體
而
分
為
三
類
(
蔡

宏
昭
，
一
九
九
一
)
.. 

L

政
府
提
供
的
勞
工
福
利
:
勞

工
保
險
(
包

括
醫
療
保
險
、
失
業
保
險
、
職
業
災
害
保
險
、
年

金
保
臉
)
、
就
業
保
障
、
勞
工
住
宅
與
貸
款
、
勞
工

育
樂
中
心
等
。

2

工
會
主
辦
的
勞
工
福
利
:
消
費
生
活
、
互

助
活
動
、
金
融
活
動
、
訓
練
與
育
樂
活
動
等
。

1

企
業
福
利
.. 

企
業
福
利
叉
可
分
為
法
定
內

企
業
福
利
、
與
法
定
外
企
業
福
利
，
前
者
由
政
府

制
定
法
規
課
以
雇
主
的
責
任
，
後
者
則
往
往
依
勞

資
雙
方
共
同
協
商
所
得
之
福
利
。
本
文
此
處
所
謂
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之
福
利
問
題
主
要
指
企
業
福
利
。

73 人
z 力
且資
已本
~ -=-6. 
::r' õ f!ll 

c 
B 
E白
白

。訟
，。
F斗

。
、旬，./

根
據
人
力
資
本
論
，
勞
動
生
產
與
人
力
資
本

的
質
與
量
關
係
密
切
，
教
育
訓
練
是
人
力
資
本
之

童
心

S
E
E
?

這
全
)
，
因
而
一
個
人
所
獲
得
的

期七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
福
利
與
勞
動
條
件
、
勞
動
環
境
可
能
主
要
受
其
人

力
資
本
的
影
響
。
一
個
人
如
果
人
力
資
本
不
足
，

其
所
獲
得
的
福
利
與
勞
動
條
件
也
可
能
較
差
。
我

國
身
心
障
礙
者
教
育
程
度
的
分
佈
為
.. 

不
識
字
佔

二
三
﹒
七
%
、
自
修
佔
三
﹒
二
%
、
小
學
程
度
佔

三
二

﹒
五
%
、
園
中
程
度
佔
二
川
%
、
高
中
程
度

佔
一
六
﹒
二
%
，
而
具
有
大
專
以
上
程
度
者
僅
只

有
七
﹒
七
%
。
因
此
可
發
現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學
歷

有
偏
低
的
現
象
(
行
政
院
內
政
部
，
二

O
O
O

a
)
。
本
研
究
訪
談
也
發
現
多
數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，
一

對
於
職
業
訓
練
的
資
訊
掌
握
不
足
，
許
多
身
心
障
。

。
'
，
但

礙
勞
工
甚
至
不
知
道
參
加
職
業
訓
練
有
優
惠
補
助

2

措
施
，
顯
示
相
關
機
構
有
待
加
強
宣
導
。
一

一
一
、
傳
〈
克
勞
動
市
場

根
據
雙
元
勞
動
市
場
的
看
法
，
勞
動
市
場
可

區
分
為
初
級
勞
動
市
場
與
次
級
勞
動
市
場
叭
叭

(
口O
E
E
m叩
門
S
E
E
m
-
2
)

。
初
級
勞
動
市
鹹

場
的
勞
動
條
件
與
福
利
較
好
，
工
作
環
境
也
較
九

好
。
次
級
勞
動
市
場
的
勞
工
則
正
好
相
反
，
其
勞
→

動
條
件
與
福
利
較
差
，
工
作
環
境
也
較
差
。
本
研
年

究
訪
談
時
也
發
現
身
心
障
礙
者
在
就
業
時
往
往
較
肛



集
中
在
次
級
勞
動
市
場
，
可
能
因
而
勞
動
條
件
與

福
利
較
差
，
工
作
環
境
也
較
不
理
想
。

三
一
、
笑
一
元
經
濟

雙
元
經
濟
論
與
雙
元
勞
動
市
場
論
類
似
，
皆

認
為
可
將
就
業
機
會
結
構
區
分
成
兩
種
類
型
，
其

中
一
種
福
利
與
勞
動
條
件
較
佳
，
另
一
種
則
福
利

與
勞
動
條
件
較
差
。
不
過
雙
元
勞
動
市
場
論
對
就

業
機
會
結
構
的
劃
分
，
著
重
在
職
業
與
工
作
等
變

項
。
相
對
的
，
雙
元
經
濟
論
對
就
業
機
會
結
構
的

劃
分
，
則
著
重
於
產
業
，
將
產
業
區
分
為
核
心
產

業
與
邊
陸
產
業
兩
種
(
〉
〈
自
己
三
遍3
2
)
。
核
心
產

業
的
勞
工
福
利
與
勞
動
條
件
較
好
，
工
作
環
境
也

較
好
。
邊
陸
產
業
的
勞
工
則
正
好
相
反
，
其
福
利

與
勞
動
條
件
較
差
，
工
作
環
境
也
較
差
。
身
心
障

礙
者
在
就
業
時
如
進
入
邊
陸
產
業
，
將
使
其
勞
動

條
件
與
福
利
受
影
響
。

當
然
，
雇
主
可
能
會
因
統
計
歧
視
理
論
而
不

願
雇
用
身
心
障
礙
者
，
或
給
予
其
較
差
的
待
遇
。

雇
主
可
能
會
依
勞
動
者
所
屬
的
群
體
，
參
考
相
關

的
統
計
資
料
，
事
先
認
定
某
類
勞
動
者
可
能
的
工

作
能
力
，
做
其
雇
用
人
員
的
基
礎
，
但
實
際
上
這

些
統
計
資
料
可
能
無
法
展
現
個
別
勞
動
者
的
特

性
，
而
造
成
雇
主
的
就
業
歧
視
(
焦
興
鎧
、
鄭
津

津
，
二
O
O
0
)
。

肆
\
建
議
與
結
論

身
心
障
礙
者
真
正
需
要
的
是
一
種
自
力
更

生
的
尊
嚴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可
說
是
社
會
上
最
弱
勢

的
一
群
，
在
經
濟
不
景
氣
與
失
業
浪
潮
的
衝
擊

下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處
境
更
令
人
擔
憂
，
因
而
探

討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一
福
利
權
益
，
應
注
意
其
就
業
問

題
。
以
下
提
出
幾
點
建
議
。

、
強
化
職
業
訓
練
與
教
育

根
據
人
力
資
本
論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可
藉
人
力

資
本
的
累
積
，
而
改
善
其
勞
工
福
利
與
勞
動
條

件
。
依
行
政
院
內
政
部
(
二
O
O
O
a
)
統
計
，
超

過
九
O
%
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未
曾
接
受
過
職
業
訓

練
，
另
外
，
職
業
訓
練
之
其
他
主
要
問
題
，
還
包

括
經
費
有
限
、
受
訓
前
職
能
評
估
未
落
實
、
各
項

職
業
訓
練
大
多
偏
向
傳
統
的
職
類
、
機
具
老
舊
並

缺
乏
維
護
、
師
資
素
質
不
一
、
課
程
內
容
不
完
整
、

職
業
訓
練
未
涵
蓋
整
個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障
別
、
訓

練
期
間
也
未
依
障
礙
程
度
而
有
所
不
同
等
，
(
石
真

瑛
'
一
九
九
四
;
方
韻
珠
，
一
九
九
九
)
這
些
問
題

都
有
待
改
善
，
才
能
改
進
身
心
障
礙
者
接
受
職
業

訓
練
的
意
願
與
成
果
。

二
、
改
善
就
業
照
務

根
據
勞
動
市
場
結
構
論
點
，
大
型
機
構
應
可

提
供
身
心
障
礙
者
較
佳
的
勞
工
福
利
，
可
是
實
際

上
仍
有
些
問
題
。

根
據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(
二
。
一

o
-
n
d
)指
出
，
規
模
在
二
O
O
l
四
九
九
人
的
事

l
nL 

業
單
位
未
僱
用
身
心
障
礙
者
最
主
要
的
原
因
之
一

2

是
「
沒
有
僱
用
管
道
」
。
男
外
，
就
業
服
務
機
構
普
一

遍
缺
乏
對
媒
合
成
功
者
進
行
再
追
蹤
調
查
(
廖
俊

松
，
一
九
九
七
;
方
韻
珠
，
一
九
九
九
)
。
因
此
，

就
業
服
務
機
構
應
積
極
的
為
身
心
障
礙
者
與
事
業

單
位
進
行
媒
合
的
工
作
，
並
於
媒
合
成
功
後
進
行

追
蹤
調
查
，
並
給
予
應
有
的
輔
助
。

三
、

b
p張
機
關
蚓
定
額
逢
周

根
據
勞
動
市
場
結
構
論
點
，
公
家
機
構
應
可

提
供
身
心
障
礙
者
較
佳
的
勞
工
福
利
，
可
是
實
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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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仍
有
些
問
題
。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」
第
三
十

一
條
的
定
額
僱
用
規
定
各
級
政
府
機
關
、
公
立
學

校
及
公
營
事
業
機
構
員
工
總
人
數
在
五

0
人
以
上

者
，
進
用
具
有
工
作
能
力
之
身
心
障
礙
者
人
數
，

不
得
低
於
員
工
總
人
數
的
二
%
。
而
私
立
學
校
、

團
體
及
民
營
事
業
機
構
員
工
總
人
數
在
一

O
O
人

以
上
者
，
進
用
具
有
工
作
能
力
之
身
心
障
礙
者
人

數
，
不
得
低
於
員
工
總
人
數
的
一
%
。
但
根
據
行
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(
二

O
O

一
C
)
統
計
的
身
心
障

礙
者
定
額
進
用
情
形
，
可
發
現
以
下
特
點
.. 

雖
然

未
達
法
定
進
用
機
關
(
機
構
)
有
改
善
:
由
一
九

九
九
年
一
二
﹒
二
二
%
降
至
二

O
O

一
年
二
月
的

一
九
﹒
四
四
%
。
但
是
將
公
私
立
機
關
(
機
構
)

個
別
分
析
顯
示
，
公
立
機
關
(
機
構
)
在
未
達
法

定
進
用
機
關
(
機
構
)
的
下
降
幅
度
表
現
不
如
私

立
機
關
(
機
構
)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雖
然
進
用
身
心
障

礙
者
人
數
有
成
長
，
但
是
將
公
私
立
機
關
(
機
構
)

個
別
分
析
顯
示
，
公
立
機
關
(
機
構
)
在
實
際
進

用
身
心
障
礙
者
人
數
相
較
於
法
定
進
用
身
心
障
礙

者
人
數
的
成
長
表
現
不
如
私
立
機
關
(
機
構
)
。

e9 

、
改
善
人
。
私
企
業
對
身
也
陳
毅

存
的
偏
見
岐
祝

有
些
雇
主
認
為
身
心
障
礙
者
會
影
響
工
作

士
氣
、
不
易
溝
通
、
平
均
教
育
水
準
低
、
缺
勤
率

高
、
流
動
率
高
、
工
作
效
率
不
如
正
常
人
、
安
全

風
險
高
且
易
發
生
意
外
，
而
不
願
提
供
就
業
機
會

(
吳
武
典
，
一
九
九
O
;
周
怡
倫
，
一
九
九
一
一
;
黃

同
圳
，
一
九
九
八
;
詹
火
生
，
一
九
九
八
)
。
男
外
，

有
些
雇
主
也
將
身
心
障
礙
者
分
成
三
個
接
受
度
等

級
，
對
肢
體
障
礙
接
受
度
最
高
、
智
障
次
之
、
而

心
理
性
障
礙
為
最
低
(
黃
同
圳
，
一
九
九
八
)
，
所

以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障
別
也
成
為
雇
主
的
另
一
種
歧

視
，
而
雇
主
的
偏
見
與
歧
視
往
往
是
造
成
身
心
障

礙
者
就
業
問
題
的
主
因
。
雇
主
常
以
職
場
內
缺
乏

無
障
礙
設
施
或
無
適
合
的
職
務
為
由
，
而
拒
絕
僱

用
身
心
障
礙
者
(
吳
武
典
，
一
九
九
O
;
倉
火
生
，

一
九
九
八
)
。
雇
主
認
為
無
障
礙
設
施
只
是
供
給
少

數
人
，
並
不
符
合
成
本
的
考
量
。
未
來
應
致
力
改

善
公
私
企
業
對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偏
見
歧
視
、
並
加

強
建
置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之
申
訴
管
道
、
以
減
少
障

礙
勞
工
在
企
業
內
受
不
平
等
的
對
待
。

L.­、
句
句

區發展

為
了
有
效
減
少
職
災
致
殘
的
情
形
，
應
強
化
悸

工
作
環
境
權
的
觀
念
。
我
國
以
往
對
於
工
作
環
境
如

與
勞
工
安
全
問
題
，
幾
乎
都
是
由
政
府
監
督
企
業
忱

雇
主
來
處
理
，
較
忽
視
勞
工
的
工
作
環
境
權
。
其
七h

閃

實
勞
工
的
安
全
問
題
所
涉
及
的
因
素
十
分
複
雜
，

1

不
只
是
工
作
方
法
技
術
問
題
，
而
是
牽
涉
到
整
體

環
境
，
因
此
所
謂
的
「
工
作
環
境
」
(
毒
品
三
個

g
三
門
。
口
皂
白
口
[
)
觀
念
乃
逐
漸
受
到
重
視
。
近
年
一

來
，
以
多
種
政
策
方
法
來
防
範
勞
工
可
能
遇
到
的

m

各
類
職
業
危
害
，
已
成
為
先
進
國
家
的
新
趨
勢
。
一

將
工
作
環
境
視
為
一
種
權
利
，
可
說
是
在
勞
工
福

利
與
減
少
職
災
問
題
上
的
一
大
突
破
。

由
於
勞
工
的
安
全
衛
生
問
題
所
涉
及
的
因

素
十
分
複
雜
，
不
能
只
是
消
極
的
防
止
職
業
災
中

害
，
所
謂
的
勞
工
健
康
(
古
巴
[
汀
)
問
題
，
不
只
是
鬧

要
避
免
職
業
災
害
與
工
作
傷
殘
，
更
應
促
進
勞
工
國

的
安
全
與
身
心
發
展
。
先
進
國
家
逐
漸
以
科
際
整
忱

合
的
方
式
，
結
合
相
關
領
域
的
專
家
，
發
展
出
更
一

周
延
的
工
作
環
境
政
策
以
進
一
步
保
障
勞
工
的
三

日
川

五
、
張
化
工
作
環
境
榷
的
觀
怠
，

以
看
款
減
少
職
災
款
效
率



安
全
與
福
利
。
因
此
國
際
勞
工
組
織
(
-
5
)對
工
作

環
境
權
的
保
障
，
已
從
針
對
特
定
工
作
情
境
、
特

定
經
濟
生
產
活
動
的
細
微
個
別
規
定
，
轉
成
較
全

面
性
、
整
合
性
的
政
策
，
以
期
能
有
效
的
保
障
勞

工
的
工
作
環
境
、
職
業
安
全
與
健
康
。
瑞
典
一
九

四
九
年
所
訂
的
勞
工
保
護
法
案
三

E
Z
Z
-

7
.
O
[
2門
戶
。
口
言
[
)
應
是
近
代
最
早
的
工
作
環
境

相
關
法
案
之
一
。
另
一
北
歐
國
家
挪
威
在
一
九
七

七
年
所
訂
的
工
作
環
境
相
關
法
案
則
強
調
一
應
確

保
一
個
健
全
安
全
的
工
作
環
境
，
使
勞
工
可
以
免

除
生
理
與
心
理
危
害
。
同
時
可
透
過
合
作
的
方

式
，
解
決
工
作
環
境
問
題

3
5
z
m
Z
S

主
)
，

這
些
都
非
常
值
得
我
國
借
鏡
。

{
八
、
設
展
身
心
丸
障
礙
脊
「
電
傳
勞

動
」
的
機
會
，
並
保
障
其
基

本
一
福
利

因
科
技
的
進
步
及
電
子
通
訊
設
備
的
發

達
，
人
類
在
某
些
程
度
上
已
突
破
了
時
間
、
空
間

的
限
制
，
所
謂
的
電
傳
勞
動
(
門
立
Z
E
r
)
是
勞
動

者
於
雇
主
之
主
要
營
業
場
所
外
的
職
場
，
或
者
是

於
自
行
選
擇
的
職
場
中
(
包
括
自
家
)
，
藉
電
腦
資

訊
科
技
與
電
子
通
信
設
備
履
行
勞
務
的
新
勞
動
形

態
(
張
其
恆
，
一
九
九
七
)
。
隨
著
網
際
網
路

(
H
E叩
門
口
叩門
)
的
急
速
發
展
，
電
傳
勞
動
將
逐
漸
成

為
重
要
的
就
業
方
式
。
本
研
究
訪
談
發
現
，
由
於

電
傳
勞
動
可
能
允
許
在
家
中
進
行
，
不
少
身
心
障

礙
者
對
此
深
感
興
趣
，
身
心
障
礙
人
士
可
能
因
而

有
新
的
工
作
出
路
。
但
是
必
須
注
意
的
是
，
本
研

究
之
深
度
訪
談
發
現
，
部
分
電
傳
勞
動
勞
工
因
成

為
邊
緣
勞
動
力
，
而
使
其
福
利
缺
乏
保
障
。
如
何

在
電
傳
勞
動
帶
給
身
心
障
礙
者
工
作
機
會
的
同

時
，
使
其
福
利
得
到
保
障
，
值
得
重
視
。

當
然
，
以
上
種
種
改
革
都
應
先
加
強
對
各
種

身
心
障
礙
者
(
視
覺
障
礙
者
、
聽
覺
障
礙
者
、
平
衡

機
能
障
礙
者
、
聲
音
機
能
或
語
言
機
能
障
礙
者
、

肢
體
障
礙
者
、
智
能
障
礙
者
、
重
要
器
官
失
去
功

能
、
顏
面
損
傷
者
、
植
物
人
、
癡
呆
症
、
自
閉
症

者
、
慢
性
精
神
病
患
者
、
多
重
障
礙
者
)
研
究
，
並

針
對
其
特
殊
情
況
加
強
職
務
再
設
計
與
規
劃
。
職

務
再
設
計
是
從
改
善
工
作
環
境
、
工
作
場
所
機

真
、
調
整
工
作
內
容
及
改
善
工
作
條
件
來
改
善
身

心
障
礙
勞
工
的
環
境
，
企
業
對
身
心
障
礙
者
所
從

事
的
各
項
職
務
應
真
體
的
說
明
，
並
依
據
職
能
來

判
斷
其
適
任
的
資
格
條
件
，
以
改
善
身
心
障
礙
勞

工
的
福
利
與
工
作
情
形
。

【
本
文
是
謝
師
割
換
與
謝
明
鴛
協
助
當
品
集
整
理
資

科
}

(
本
文
作
者
為
文
化
大
學
勞
工
研
究
所
助
理
教
授

揖
鼎
勞
資
廟
慌
組
主
任
)

。
主
要
參
考
書
目
﹒
.

王
方
二
O
O
O
〈
長
期
照
護
政
策
之
反
省

與
前
臆.. 

結
合
福
利
與
勞
動
政
策
之
新
思
維
〉
'

《
社
區
發
展
季
刊
V
第
九
十
二
期
，
頁
四
四
|

五
四
。

王
方
二
O
O
-
a
《
勞
動
與
保
障

.. 

勞
工
福

利
問
題
之
動
態
研
究
，
國
科
會
專
題
研
究
計
畫

報
告
完
整
版

γ
(
編
號
八
九
|
二
四
三

-
i

H
|
O
三
四
|
O
O
七
)
。

王
方
二
O
O
-
b
〈
台
灣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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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會
福
利

之
決
定
因
素
初
探
〉
'
《
東
吳
社
會
學
報
》
第
十

一
期
，
頁
二
二
七
|
三
八
一
了

方
韻
珠
一
九
九
九

λ
身
心
障
礙
者
職
業
訓
練
機

構
之
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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